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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 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 

時  間： 111年 5月 6日（星期五）下午 2時 

地  點：採 Teams線上視訊會議          紀錄：鄭宜峯 

主持人：蔡志孟副校長 

出席者：呂允在主任秘書、宋璽德教務長、蔣定富總務長、謝淑芬主任、課務組陳

鏇光組長、軍輔組何堯智組長、生保組石美英組長、公共事務組陳靖霖組

長 

 

壹、 提案討論 
 

案由一：因應 COVID-19疫情，修正本校暫停實體課程標準處理措施及教學業務營

運計畫定期演練方案，提請討論。(教務處)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 1113700165號簽及 111年 5月 5日通

知大學因應疫情調整授課模式補充說明辦理。 

二、本校暫停實體課程標準處理措施修正如附件。 

三、教學業務營運計畫定期演練方案，新增公告內容：倘進行全院或全系(所)之授

課防疫演練，以一至二週為原則；超過二週者，授課防疫演練規劃需報送教育

部核備後實施。 

四、公告資訊修正如下： 

 

【提報教學計劃定期演練方案公告】 

111 年 5 月 6 日 

主旨：各教學單位如有教學需求，請依說明提報教學計劃定期演練方案。 

說明： 

一、即日起受理各教學單位申請第一週期教學計畫定期演練方案，教學單位需經

會議討論各教學活動內容調整或彈性調整局部課程範圍(如線上授課、分流授

課、實體上課或其他替代方案等)，提報第一週期演練計畫。 

二、第一週期演練期間：教學單位於 5月 9日至 6月 5日期間，可選擇部分日期

區段或分次實施。(需於實施前三天提報教務處核備) 

三、5月 30日至 6月 2日：請教學單位檢討第一週期演練狀況，視教學需求提出

第二週期演練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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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週期演練期間：6月 6日至 6月 26日。 

五、倘進行全院或全系(所)之授課防疫演練，以一至二週為原則；超過二週者，

授課防疫演練規劃需報送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六、防疫相關會議應注意與師生溝通及資訊公告於各系網站最新消息。 

決  議： 

一、 教務處提案照案通過。 

二、 各系所停實體課之情形，若住宿生有退宿需求，5/15 前辦理方得退還 1/3費

用。住宿生退宿情況下，空留出之宿舍空間，將配合教育部規定，預留 5%之

空間，做為學生「居家隔離」或「居家照護」之場所。 

三、 疫情嚴峻，如何有效分流確診、隔離、自主管理及無確診學生安全住宿，避

免交叉感染，請學務處評估目前宿舍數量是否足夠提供學生使用，若數量不

足，再考慮學人宿舍目前之空房因應，細節再與總務處保管組討論。 

四、 有關行政單位異地辦公之場地，請主秘協調全校各單位之可用空間。 

五、 有關門禁之適當調整，再行研議。 

六、 學生餐廳等餐飲廠商之營運可視全校停課狀況調整時間。 

案由二：建請將各單位、系所因確診者足跡須進行場地消毒回報單一窗口，回歸事

務組全權處理。（學務處） 

說  明：因疫情升溫，確診人數暴增，目前各單位系所因同學確診，急須單位、場

館立即消毒，在前次會議決議由生保組為單一窗口，評估回報給事務組安

排清消，惟實務上囿於防疫經費有限，且消毒公司聯絡仰賴事務組安排，

生保組實無法立即給予回覆，鑒於環境清潔消毒為總務處權責，為符事權

統一，建請將消毒回報單一窗口仍回歸事務組全權處理。 

決  議：請各單位、系所做好自主環境消毒，若有確診者足跡於第一時間領取消毒

錠先行做環境消毒。較大型場所或範圍再透過單一窗口回報總務處事務組

進行清消。 

 

案由三：教職員確診者匡列之密切接觸者造冊及快篩劑發放，建請責由人事室        

協助處理。（學務處）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1年 5月 3日召開「校園因應疫情配合進行疫調及宿舍調度相關事

宜研商會議」視訊會議，其中針對快篩劑取得與分送作業有其說明，在校園確

診個案密切接觸者由學校匡列造冊傳送衛生局並洽教育局處領快篩劑。 

二、目前密切接觸者快篩劑發放，學生部分由生保組造冊給當地衛生單位，教職員

確診個案密切接觸者建請由人事單位造冊提供，生保組統一彙整轉發給衛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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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領取快篩劑回來後，有關寄送事宜，教職員部分由人事室負責，學生部份由

生保組負責。 

決  議：統由生保組辦理。人力不足部分可考慮進用工讀生協助，經費由學務處協

商支應。 

 

貳、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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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因應 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處理措施 
經 111年 04月 13 日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決議通過 

經 111年 05月 6 日臺藝大防疫小組核心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教育部轉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 1113700165 號簽核定通知。 

二、 修正大專校院因應 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如下： 

(一)學校防疫長啟動校內應變，清查確診個案(教師)授課／(學生)修課與校

內活動歷程。確診個案授課／修課之班級；以及確診個案參與社團、搭

乘交通車、同住宿舍、餐廳用餐等活動足跡之接觸人員，實施暫停實體

課程 1至 3天，並應進行「自我健康監測」，且學校應進行校園環境清潔

消毒。 

(二)衛生單位依學校提供確診個案校內活動足跡資料進行疫情調查，視疫情

調查結果： 

1.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無被匡列密切接觸者，恢復實體課程。 

2.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有被匡列為密切接觸者： 

(1)密切接觸者須居家隔離並篩檢 

(2)如密切接觸者篩檢結果為陰性，該授課/修課班級恢復實體課程。 

(3)如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結果為陽性，則重新進行「確診個案」相關人員

之調查造冊流程。 

(三)學校 1/3 以上院、系(科)、所、學位學程之班組，如有教職員工生經列

為「確診個案」或「密切接觸者」，該校得實施全校暫停實體課程，該校

教職員工生應進行「自我健康監測」。除「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

之外，停課天數得視實際疫情調查及風險評估結果後決定，並應事先通

報本部應變小組。 

(四)學校或校（區）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得縮減上課週數，採一學分十

八小時彈性修課，以線上課程或於週間補課等方式辦理。 

(五)大專校院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流程圖如附件。 

三、 本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方案如下: 

(一) 因確診案例影響之課程疫調，停課為 3天，確診個案之密切接觸者須居

家隔離並進行篩檢；密切接觸者之篩檢為陽性，則重新進行「確診個

案」相關人員之調查造冊流程；密切接觸者如為陰性，該課程恢復課

程。 

(二) 各教學單位若有需暫停實體課程者，請先行上校務系統列印暫停實體課

程清單，並填報附表後，報送教務處備查。 

(三) 有確診學生或密切接觸者之課程，授課教師得與學生討論後，採線上授

課至學期末。 

(四) 本校全校停課標準如下： 

本校目前共有 19學系所等各學制統計共 205 個班級，依教育部規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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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本校若停課 69個班別後，提報防疫小組評估需實施全校暫停實

體課程天數，並報教育部應變小組核備。 

(五)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以線上課程或於週間補課(請上校務系統申請

調代補)等方式辦理。 

(六) 教務處於網頁>最新消息>隨時公告最新停課班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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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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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因應 COVID-19疫情暫停實體課程申請單 

 

教學單位

名稱 

 

停課班級

名稱 

 

停課期間    年  月  日(星期  )起至   月  日(星期  )止 

停課原因 □確診者 (□教師、□學生) 

□密切接觸者(□教師、□學生) 

註： 

一、請依教育部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標準，申請停課期間 

(一) 疫情調查期間，確診個案授課／修課之班級；以及確診個案參與社團、搭乘交通車、

同住宿舍、餐廳用餐等活動足跡之接觸人員，實施暫停實體課程 1至 3天，人員應

進行自我健康監測，學校並應進行環境清潔消毒。 

(二) 衛生單位依學校提供確診個案校內活動足跡資料進行疫情調查，視疫情調查結果： 

1. 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如無密切接觸者，恢復實體課程。 

2. 確診個案授課／修課班級如有密切接觸者，密切接觸者須居家隔離並進行篩檢；

密切接觸者篩檢結果如為陰性，該授課/修課班級恢復實體課程。密切接觸者之

篩檢結果為陽性，則重新進行「確診個案」相關人員之調查造冊流程。 

(三) 暫停實體課程實施期間，得縮減上課週數，採一學分十八小時彈性修課，以線上課程

或於週間補課(請上校務系統申請調代補)等方式辦理。 

二、此表單由教學單位填寫後繳交至課務組，分機：1054。  
 
 

教學單位主管： 
 

 

 


